
关于《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适应资产评估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贯彻落实《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发展规划》，引导评估机构合理竞争，推动评估机构做优做强做大，提升评估行业影响力，中评协在总结行业发展和机构评价经验的基础上，对《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进行了修订，起草了《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现将修订工作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指导思想
（一）要体现资产评估更好地服务市场经济的需要
资产评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作，综合评价工作有利于市场各主体认识、了解评估行业。评价办法应反映评估机构的核心服务能力和相关服务能力，起到引导评估机构更好地发挥服务市场经济的作用。
（二）要顺应行业发展规划的要求
行业发展规划提出评估机构要不断拓展执业范围和服务领域，在巩固和发展传统业务领域的基础上，大力开拓高附加值业务，延伸服务链条。评价办法应当顺应发展规划的要求，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估机构的实际经营成果，在重点考察评估机构自身全部业务收入的同时，还要将与评估机构相关联业务收入统筹考虑。
（三）要有利于提升行业和机构的整体形象
评价结果是评估机构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社会认识评估行业的窗口，因此，评价办法的指标体系、计分方式等都要有利于彰显评估机构竞争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从而提升行业和评估机构的整体形象。
二、修订过程
中评协《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于2007年制定。办法印发后，由于2008年仍处于评估机构专营化的过渡期，2009年大批更换证券业评估机构资格证书，未能开展综合评价工作。2010年至2011年，中评协依据评价办法进行了两次评价测算（未公布），积累了一些经验。2012年，中评协正式开展了全国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工作，公布了评估机构综合评价百强名单和收入百强名单。此次评价在增进有关各方对评估行业了解、提升行业影响力、推动评估机构发展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受到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
为适应评估行业发展规划发布后行业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促进评估行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国家“五位一体”发展大局，2012年评估机构综合评价百强名单公告后，中评协就开始启动评价办法的修订工作，多次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多集中在统计口径、指标构成、计分方式等方面。我们在对意见和建议进行研究基础上，对评价办法进行了调整和丰富，形成了修改初稿。在形成修改初稿的基础上，我们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再次征求意见，对修改初稿逐条进行讨论、分析和测算，最终形成了《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三、修订内容
（一）调整指标统计口径
1.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估机构的综合创收能力，将评估机构全部业务收入和与评估机构相关联业务收入按不同的权重合并计入评估机构年业务收入。
2. 母子公司集团化发展模式是对机构做优做强做大的积极探索，应在办法中予以体现。母子公司试点机构，子公司各项指标合并入母公司，同时，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单独参加评价。
3. 同资深会员一样，将金牌会员、专业新锐人才在行业中的积极作用置于注册资产评估师数量指标中考虑。
4. 为全面反映评估机构支持协会工作和行业建设情况，将评估机构参与行业课题研究、新业务报备等事项纳入到行业贡献指标中考虑。
（二）调整指标构成
1. 增加“人才培养指标”，以反映评估机构人才建设情况，引导评估机构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2. 取消“注册资产评估师平均学历结构”指标，同时在人才培养指标中考虑评估机构新进员工的学历结构情况。
（三）改革计分方式
1. 原办法中采用“最大值比较法”测算指标及评估机构得分，使多数综合评价百强评估机构得分低于60分，使有些人误认为这部分评估机构评价“不及格”，为了避免误读，更好地反映综合评价百强评估机构的整体实力，利于行业和评估机构对外宣传，塑造行业和评估机构良好形象，采用“平均值比较法”替代原办法中的“最大值比较法”。
2. 由于行业检查每年只检查部分机构，而原办法中执业质量指标只考虑评估机构在评价年度内受处罚的情况，未考虑以前年度受处罚的影响，不利于评估机构间比较，修订征求意见稿中执业质量指标中减分项采用趋势性递减方式计算，每一处罚的影响周期为5年，影响程度逐年递减。
（四）调整数据上报时间
根据各评估机构反映，在“3月1日之前”上报收入等数据存在困难，在实际操作中确实不能按期收集全部相关数据，故将评估机构向地方协会上报数据的时间调整到“3月31日之前”，地方协会向中评协上报数据的时间相应调整到“4月30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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